標準16.2


失物處理紀錄

拾獲登記 

日   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曰
時    間：     年     時     分

拾獲物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拾獲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存放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 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 証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物主領回

    本人           聲明上述物品乃本人所有，現向中心職員領回，此証。

    物主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
見証職員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中心主任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中心代處理

    茲因上述物品  變壞 / 於兩個月後仍無人認領 /                 ，

本中心現決定將上述物品  棄掉 / 捐贈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負責職員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中心主任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
督導主任簽署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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